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首長與民有約申請流程

中 區 分 署

備註:
1.線上申請者，請先填妥首長與民有約線上預約登記表
2.傳真或郵寄申請，請先列印填妥首長與民有約線上預約登記表再申請

受理

收件

審查

未結案
結案

主辦單位通知

申請人面談時間

業務單位通知申請人不

受理並於線上登打

進行面談

業務單位 2日至線上填具本分署首長與民有約處理情形

表及列印簽核並由系統回復以 E-mail 回復申請人並由

專人列管

網站結案 由業務單位敘明原因告

知申請人逾期未辦結原

因

不受理

結案

電話申請 線上申請 傳真申請 其他方式申請


